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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教学中“把”字句偏误分析研究
余其朋

海南师范大学

摘　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汉语“把”字句的语义、语法和语用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的学术

界和专家纷纷投身于这一课题，并且在此基础上积累 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教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时，许多学者

注意到“把”字句的教学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环节。尽管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如句型特征、语义类型、语用特

点、习得顺序以及错误分析等方面对“把”字句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并不能完全满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

需求。本文针对“把”字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方案，以期

帮助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把”字句，并能够在日常交流中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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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把”这个概念的使用

一直都非常困难，它的含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

改变。在《说文解字》中，“把”被解释为“握住”，

象形为手，并带有巴声，代表“拿取”或“握持”的

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逐渐从动词转变为助

动词，实际意义逐渐消失，仅剩下语法上的功能，例

如“把衣服穿上”几乎等同于“穿上衣服”的倒装结

构。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首次探讨了

“把”字句，并以“提宾”的理论为基础，指出“把”

的意义是把原本放在动词之后的宾语提升到动词的位

置。自从开始研究，“把”字句的探索已持续近百年。

“行为动词说”“宾语有定说”“谓语复杂说”的作者

吕淑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对“把”字句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从宾语性质、动词的意义限制以及谓语动

词的前后组合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①。祝敏

彻（1957年）、王力（1958年）、贝罗贝（1989年）等

人代表了一派观点，认为“把”字句可能是在唐朝初期

或中期由“将”和“把”一词虚化而来。1983年，陈

初生学者则提出了在古代汉语中存在“把”字句带有

“以”字结构的观点。近十几年来，“以”字结构的研

究已经成为认知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

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

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和在特定情境下的含义。

1990年，梅祖麟深入研究唐宋时期的“把”字句，

发现它们有三种不同的起源：先秦时期的“把”字形结

构，受事者被称作“把”，还有一种是通过将第二个词

作为第二个宾语的方法。在唐宋时代，人们把处理方法

归类为三种：一种是在名称之间加上宾语，另一种是名

称只出现在谓语之中。人们还探究过这三种方法的产生

原因。

21世纪以来，“把”字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学者们采用了更多的方法和思路，来探索它的本

质。2003年，吴福祥提出汉语处置式的产生和演变是一

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将广义处置式视为一个典型的类

别，“动作——位移”则提供了它的最初语义。2005

年，孙朝奋运用主观化理论对“把”字句进行了探讨，

并指出在汉语中，“将/以”作为第一动词的连动式增

加了句子内部的因果关系。2009年，刘培玉深入探讨了

“把”字句的发展史，他发现，在古代，“把”的词组

由一个比较简洁的单词发展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双词，并

且在当今，“把”的词组中也有以“把”作谓词的使

用。刘子瑜在同一年研究并总结了六朝到清代的处置型

补词的演变，他认为，这些补词促使了处置型语言的规

范化。

二、“把”字句语法意义的争论

（一）处置说

1943年，王力提出的“处置说”是在“把”字句

的语法意义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观点。王力先生提出，

“把”一词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处置，其中，

“把”一词可能指代一种特定情况，比如“他把房子卖

了”“你把屋子打扫一下”中所提及的。因此，“把”

一词可能指代一种特定情况，其中，“把”一词可能指

代一种特定情况，也可能指一种特定情况下，一种特定

情况，比如某种事物被重新安排或改变②。

“处置说”的广泛接受可以归因于“把”字句中宾

语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

种能够引发思考和行动的主动者，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

对大多数“把”字句的语感需求。然而，“处置说”并

不能解释所有的“把”字句，因为“处置”往往被视为

具有主观意识和目的的行动。一些语言学者，比如吕淑

湘、胡附和文炼，指出，一些“把”的词汇可以被更深

层次地理解，比如“墙上那枚钉子把我衣服撕破了”。

随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处置说”进行了补

充和改进，将这些补充和改进后的句子称为“广义处置

说”，从语法的角度重新理解了处置。王环、潘文娱、

宋玉柱、马真等学者均支持这一观点。沈家煊从句子主

观性的角度理解了处置，并从语用表达的层次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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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认为“把”字句在语义上表达的是一种主观处置。

范晓学者认为“处置”和“致使”的“把”字可以更好

地描述“语法处置”，而刘培玉学者进一步指出“处

置”可以被划分成“语法处置”“逻辑处置”，而“广

义处置”又可以被归类到“狭义处置”中。

“处置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多数“把”字句的

含义，但“处置”却不同，它们更多地暗示了一种处理

的方式，即使是在没有受事性宾语的情况下，“我打破

了那只玻璃杯”也可以表达出一种处理的意义。因此，

处理的意义取决于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联系，而不是

仅仅依赖于“把”字句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

（二）致使说

不同于“处置说”，“致使说”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3年由黎锦熙学者提出。他指出：当句子中有‘把’

字引导的宾语，动作的主要实现在于‘动’，而不是

‘把’字本身具有使动作用。薛凤生认为，“把”字句

描述了一种动作或原因，使得宾语和主语获得某种结果

或达到某种状况，从而使B变为C。此外，邵敬敏、崔希

亮、郭锐、杨素英和叶向阳等学者也支持这一论点，其

中，邵敬敏认为“把”字句的共同语法义在于表达由于

某种动作或原因，使宾语和主语获得某种结果或动作达

到某种状态；而杨素英则认为，“把”字句用来描述某

人、某物或某事经历完整的变化过程或达到某种终结条

件。

叶向阳和郭锐是“把”字句语义表致使观点的主要

倡导者，他们明确将“把”字句的语义核心归纳为致

使，并认为“把”字句必须包含一个被使事件，其中宾

语为被使事件的主体论元。

采用致使义来解释“把”字句的基本语义有几个优

点。首先，它能统一“把”字句的语义，将那些表达

“处置”的句式统一为有意志力参与的致使，而那些无

法用“处置”解释的句式则是无意志力参与的致使。其

次，致使义能更好地解释“把”字句的形式特点，以及

为何有些句式无法成立，这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把”字

句的应用，尤其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李大忠学者指

出，外国人对“把”字句的“处置”概念难以理解，因

为它过于抽象，再加上“把”字句的处置性在语言类型

学中并不常见，这给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总的来

说，致使义在语言类型学上更具普适性，语义结构也更

易于形式化，从而便于理解和操作。

三、“把”字句偏误类型

近年来，“把”字句的研究涌现出许多新成果，特

别是在语义方面。尽管“处置”的意思一直被认可，但

我们还是将重点放在了“把”这个词的不当用法。因

此，我们将结合既往的研究，全面探讨“把”这个词的

不当用法。

“把”字句中的偏误如下：

1.“把”这个短语里的谓语动词误用不及物动词。

例如：

A1：水把我咳嗽了。×

A2：我要把学汉语难的烦恼消失。×

A3：在中国，过了正月十五就把春节结束了。×

在“把”字句中，谓语动词通常是及物动词，并且

这些及物动词具有处置性质，可以支配“把”所引进的

宾语。“把”的用法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做出的决定，

而“咳嗽”“恐惧”“消失”“结束”“毕业”则可

以用来描述该决定。它们都包含有助于实现该决定的元

素，而且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描述该决定的后续

步骤。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将这个错误的情况更

正：

B1：水把我呛咳嗽了。

B2：我要把学汉语难的烦恼扔掉。

B3：在中国，过了正月十五春节就结束了。

但需要说明：

（1）有时候，即使不及物动词用于构建“把”字

句，这样的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如“不要把个别共同

利益和团体权益等同一起。”中“等同”都属于“把”

字句，但并不总能使用到“把”字句。

（2）此外，并非所有及物动词都带有处置性质，

也并非所有都适用于构成“把”字句。一般的汉语词典

没有专门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并且在汉语中没

有用以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形态标志。

2.将谓语动词错误地用作关系动词，从而导致

“把”字句的出现。

例如：

A4：.我把他是最好的朋友。×

A5：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将永远珍惜这份热情。×

在 "属于 "中，“把”字句的谓语动词包括

“是”“像”“属于”等，这些动词的意义通常相对抽

象，但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句子的主体和宾体之间

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表达出句子的意思③。由于这些关

系动词不能表达实际的行为，也没有处置的特性，因此

它们不能被用作“把”字句的谓语动词。正确的做法是

将其替换为：

B4：我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B5：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将用我的青春来守护它。

3.将“把”这个短语的谓语变成了“趋势”的形式

例如：

A6：父母把我来中国留学。×

A7：飞机把她去北京。×

在这些例子里，“来”和“去”是指动词，而这些

动词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无法组合在“把”这

个短语里。也就是说，这些动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

所以无法被看作是“把”这个短语的主要形式。根据

“来”“去”这类动词的含义，“我”“她”的行为并

未导致其他事物的改变，甚至没有产生实际的后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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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述误例应改为：

B6：父母把我送来中国留学。

B7：飞机把她带去北京。

4.将“将”这个词用作谓语动词时，应该考虑存在

的动词

例如：

A8：我把作业在寝室里。×

A9：我强烈反对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不和

谐。×

“有”“在”这类动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们没

有被改变的可能，所以“圣经”“作业”“事情”“太

阳”“工作能力”这类物体的改变和转移都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由于“把”这个术语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所以我们可以将它替换成

“把”这个术式。

B8：我把作业落在寝室里。

B9：我不希望在我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四、“把”字句对外汉语教学对策

确定“把”字句的正确使用顺序，并在实践中特别

注意相关细节。

1.确定讲授“把”字句的先后顺序

“S+把+N1+V+其他”作为“把”字句的基础语言，

如果只单纯地讲解它，可能会使得留学生感到不知所

措，甚至出现许多不当的应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应该结合以往的经验，按照“把”字句的语法结构，

逐步引出“把”字句的概念，并以此为指引，逐步加强

对它的讲解。

2.使用“把”字句中应注意的问题

“S+把+N1+V+其他”是一种基本的“把”字句

句型，它为“把”字句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结构，但

“N1”“V”和“其他成分”也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实

际上，存在着许多限制条件。通过教学，我们希望留学

生能够深入理解并熟悉“把”字句的基本规则限制，以

便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更加准确地使用它们，从而最大限

度地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

（1）“把”字句的定义指的是将一个动词提前用

来指代一个具体的实体，从而使其具有某种特定的行

为或目标。这种行为或目标通常具有“处置”的含义，

它们会对受事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动

作，大多数都是及物动词。

（2）“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把”，它的主

体应该是被提及的，也就是被提及的，但也不能仅仅

涉及另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它的主体应该被提

及，并且要求它们拥有清晰的特征。“你把语文书拿给

我。”的“语文书”作为一种比喻，当我们提出“语文

书”的时候，读者很有可能就会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

“你想要哪一本书呢？”

（3）在“把”字句中，“V”前后通常需要有其他

成分，一般情况下不能仅使用一个单独的动词（除非是

具有结果意义的动补型双音节动词）。这些其他成分可

能包括动态助词如“着”“了”，也可能是动词后的补

语、重叠式等，或者是动词前的状语。换句话说，基本

句式“S+把+N1+V+其他”中的其他成分通常是不能省略

的。

五、结语

“把”这个词在汉语中非常普遍，并且在汉语的不

同语境下都有所体现。然而，这种语法结构的多样性、

对汉语的偏好、目标语的需求、以及语料库的设计，都

让“把”成了汉语作为一门外语的挑战。近年来，关于

“把”字的科学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我们旨在通过先

前的各项工作，深入探讨外国游客学习“把”字的常见

困难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规范为指导，探索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把”字语义传

授的有效途径。期待通过文中所述的措施，不仅有助于

解决汉语“把”字句的课堂上的关键问题，而且还有利

于极大程度上提升汉语的使用水平，从而让外国人在汉

语的环境下，轻松、有效、准确的使用“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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